

2021年度乐山市市中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心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GoBack]一、部门（单位）概况
机构组成
    内设股室：综合股 扶贫股 安置管理股 计财股
下属事业单位：扶贫移民服务中心。
扶贫移民服务中心纳入机关统一管理。
（二）机构职能
负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关具体工作。
（三）人员概况。
现有职工22人，在编20人，临聘人员2人。其中参公编制人员16人，事业编制人员4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1. 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1年财政拨款资金收入2413.85万元，年初项目支出结转726.43万元。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1年财政资金支出2627.3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支出198.22万元，社会保障支出142万元，医疗卫生支出7.59万元，农利水支出2254.4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5.03万元，项目支出结转512.96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单位预算严格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进行编制，2021年乐山市市中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心收入预算总额为296.84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296.84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296.84万元，比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收支减少8.75万元，主要是因为减少公用经费支出预算。
我单位严格按照省市区下达资金计划要求拨付进度进行资金拨付。节能降耗和“三公”经费也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乐山市市中区扶贫开发中心预算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该部门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扶贫和移民事业发展相关工作。  
基本支出253.75万元，是用于保障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2373.57万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衔接项目实施和保障对口援彝工作小组和扶贫开发协会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造成项目支出结余的原因是，财政拨付乡村振兴项目衔接资金部份项目未实施完成，造成项目支出节余。
我单位严格按财政要求进行采购、对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清理，对符合报废的固定资产按要求申报处理，修定单位内控制度，2020预决算、2021年乡村振兴衔接项目在区政府网进行信息公开，依法接受财政监督。

（二）结果应用情况。
包括绩效自评公开、评价结果整改和应用结果反馈等情况。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1. 评价结论。
  2021年部门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整体评价自评99分，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心整体绩效较好。
存在问题。
 单位预算编制总体良好，存在问题：因乡村振兴衔接工作开展需要，后期调整预算幅度较大，个别项目拨付进度较慢，部份项目资金有结余。
改进建议。
年初预算时，加强项目工作经费测算，增加乡村振兴衔接工作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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